涞源县医疗保障局

2024法制政府建设情况报告
2024年，我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工作，认真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以维护基金安全为重点，切实加强医疗保障基金监管，有效打击欺诈骗保行为，现将相关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上一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通过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等集中学习，结合“学习强国”自学等方式，重点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系统研学党的二十大审议通过的党章修正案、《信访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法律法规政策，2024年度共组织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12次、主题党日活动12次、党员大会4次、党课宣讲5次，不断夯实履职根基。
    （二）持续推进法治思想建设工作。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切实发挥局党组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研究制定《涞源县医疗保障局2024年行政执法培训计划》，明确普法内容、培训时长、培训形式等，统筹推进我局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工作深入开展。二是依托局微信工作群，发挥微信平台作用，通过局微信工作群开展民法典、宪法等宣传，推送相关知识和典型案例解读，实现线上宣传覆盖面，推动全局干部职工随时学的氛围，营造良好的法治宣传环境。三是组织全局干部职工积极学习法治政策，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法治意识。四是通过支部主题党日“医保微课堂”认真学习贯彻《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等，积极参加上级主管部门组织的学习培训。
   （三）依法决策规范权力运行。执法办案、问询全过程录音录像，提高执法工作效能，规范执法办案流程，树立良好医保形象。2024年我局无行政诉讼案件。严格落实党组议事规则、请示报告等制度，修订完善“三重一大”决策办法，调整局领导班子分工，强化内控制度执行，接受派出纪检监察组执法监督工作。

提升基金监管法治化水平。召开医保基金监管工作联席会议会，研究部署监管重点工作。先后开展门诊统筹定点零售药店规范管理和疑点数据核查、“百日行动”等行动，持续净化医保基金使用环境。约谈医药机构112家，并对医保基金使用排前3名的公立医疗机构、民营医疗机构、零售药店分别上门督导，多举措实现辖区146家定点医药机构全覆盖检查，强化医保基金使用常态化监管。
    （五）扎实纵深开展系列法治宣传活动。一是组织开展以“基金监管同参与 守好群众‘救命钱’”为主题的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活动，重点宣传《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等政策法规，提高参保人员和定点医药机构的法律意识和政策知晓率。    
二、上一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不足和原因
    2024年我局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存在一些不足：当前医保基金监管仍处在“去存量、控增量”的攻坚阶段，监管形势依然复杂严峻。欺诈骗保更专业、更隐蔽，打击处理难度更大。现阶段监管执法工作人员配置较难满足日益复杂的监管需求，医保监管队伍的专业素质和执法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上一年度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有关情况
   局主要负责人作为医保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高度重视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将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党组中心组学习与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局党组组织修订完善“三重一大”决策办法，强化内控制度执行。对“一把手”谈话反馈问题立行立改，常抓不懈。强化法治机关建设，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为深化医保领域改革提供法治支撑和有效保障。
    四、下一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
    一是持续加强干部学习培训。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组织局机关全体干部深入学习医保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督促医保干部职工、辖区定点医药机构切实树立“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思维，提升法律素养。
    二是强化执法监督水平。加大行政执法人员教育培训力度，以经办机构改革为契机，吸纳更多医学、审计、法律、数字信息化等专业力量，逐步配齐配强执法力量。
   三是加强部门合力，推进信息共享。加强与公安、卫健、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和综合监管，加强联合惩处，切实发挥好“以查促改”作用。加强与纪检监察机关的沟通协作，依法依规移送问题线索。主动汇报请示，积极争取上级部门支持，更好地开展工作。



